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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

2025年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

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马新材”或“公司”）

的保荐机构，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，并出具 2025 年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。 

一、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、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审阅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

则制度的情况 

保荐机构查阅公司 2025 年修订的新制度和公司章程，并查

阅公司三会文件 

3、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

保荐机构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台账、募集资金银行账户

对账单，查看募投项目进度，了解募集资金使用情况，对

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核查，及时审阅募集资金

信息披露情况等 

4、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
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章程、公司治理制度、三会会议等

资料、日常沟通、现场拜访等方式，督促公司规范运作 

5、现场核查情况 

2025 年 8 月及 12 月，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

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；2025 年 12 月，保荐机构对公司

进行了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并出具了年度现场核查报告 

6、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

2025 年度，保荐机构对公司发表了以下专项意见：《中国

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》《中

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

的核查意见》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天马新

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《中国

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

意见》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天马新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

见》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

有限公司的 2025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 

7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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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、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

建立与执行 
无 不适用 

3、股东会、董事会

运作 
无 不适用 

4、募集资金存放、

管理及使用 
无 不适用 

5、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6、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7、购买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8、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 

9、公司或者聘请

的证券服务机构

配合保荐工作情

况 

无 不适用 

10、其他 

2025 年度，公司曾存在重大诉讼事项，截至目前已结案。 

案件一：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

力股份”）长期向公司采购氧化铝粉体材料，因金力股份

收到其下游客户关于产品质量的投诉，金力股份认为上述

问题系公司供应的氧化铝粉体材料不符合同约定所致，故

向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。2023 年 6

月 27 日，永年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，并于

2023 年 10 月 30 日作出（2022）冀 0408 民初 2364 号《民

事判决书》，判决被告承担赔偿 18,282,685 元。公司不服

前述判决结果，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向邯郸市中级人民

法院提起上诉，2024 年 1 月 23 日二审开庭审理，公司于

2024 年 3 月 28 日收到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4 年 3

月 25 日作出的（2023）冀 04 民终 7448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判令撤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冀 0408

民初 2364 号民事判决；发回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

院重审，2025 年 1 月 8 日重审开庭审理。 

案件二：上述案件一，公司提起反诉，请求依法判令金力

股份及其天津分公司支付货款合计 3,900,000 元及利息

（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），发回重

审后由永年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。 

根据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

司已解除因上述诉讼事项涉及的司法冻结。 

鉴于该诉讼事项

已达成和解，公司

收到准许撤诉的

民事裁定书，持续

督导机构查阅了

（2024）冀 0408

民初 1680 号之二

《民事裁定书》及

和解书，保荐机构

督促公司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后续依据企业会

计准则的要求进

行相应的会计处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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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

2025 年度，公司及股东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。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

施 

1、关于所持股份限售及减持意向的承

诺 
是 不适用 

2、关于公司上市后稳定股价的承诺及

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
是 不适用 

3、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4、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5、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6、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及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7、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8、关于虚假陈述导致回购股份和向投

资者赔偿及相关约束措施 
是 不适用 

9、关于不动产事项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10、关于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事宜

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11、关于公司转贷行为、不规范的票

据使用行为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

相关重大风险事项公司已在 2025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。 

（二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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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

除前述诉讼事项外，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现公司存在其他重要关注事项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天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

2025年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 

杨  曦 

  

苏海灵 

 

 

 

       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